附件1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单

	专项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组织编制单位
	是否报市政府批准

	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类
	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2
	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3
	冰川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4
	矿产资源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5
	森林草地湿地保护专项规划
	林业和草原局
	是

	
	6
	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
	林业和草原局
	是

	
	7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水利局
	是

	
	8
	中心城区地下空间保护与

利用专项规划
	水利局
	是

	
	9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专项规划
	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是

	
	10
	城市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专项规划
	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韧性安全与基础设施类
	11
	智慧城市专项规划
	大数据局
	

	
	12
	河湖水系岸线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水利局
	是

	
	13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是

	
	14
	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线专项规划
	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15
	给排水基础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城市管理局
	是

	
	16
	环境卫生及建筑垃圾设施

布局专项规划
	城市管理局
	

	
	17
	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城市管理局
	是

	
	18
	安全管控区专项规划
	安全局
	是

	
	19
	电力基础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国网拉萨

供电公司
	

	
	20
	通信基础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经济和信

息化局
	

	
	21
	燃气基础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暖心燃气热力有限公司
	

	
	22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23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
	应急管理局
	是

	
	24
	消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消防支队
	是

	
	25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交通运输局
	是

	
	26
	中心城区公共交通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交通运输局
	是

	
	27
	拉萨市公路网专项规划
	交通运输局
	

	公共服务与空间品质类
	28
	全龄友好设施专项规划
	民政局
	

	
	29
	社会福利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民政局
	

	
	30
	加油加气加电布局专项规划
	商务局
	

	
	31
	中心城区商业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商务局
	

	
	32
	中心城区开敞空间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33
	中心城区城市天际线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34
	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体育局
	

	
	35
	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卫生健康

委员会
	

	
	36
	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教育局
	

	
	37
	中心城区绿地空间专项规划
	城市管理局
	是

	城市更新与节约集约类
	38
	中心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是

	
	39
	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40
	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4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产业

发展类
	42
	拉萨市新质生产力布局专项规划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3
	低空经济设施布局规划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4
	物流空间布局规划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5
	全域旅游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文化和旅游局
	是

	
	46
	中心城区专业市场布局专项规划
	商务局
	

	
	47
	现代设施农业专项规划
	农业农村局
	

	
	48
	乡村振兴专项规划
	农业农村局
	

	其他类
	49
	拉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近期实施规划
	自然资源局
	是

	
	50
	功能区（规划分区）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51
	乡村地区空间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52
	青藏公路沿线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53
	川藏公路沿线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局
	


备注：1.本目录清单可作为预算申报、项目立项的基础依据。2.本目录清单明确的专项规划名称主要以各类规划常用名称进行列举，各部门在专项规划立项阶段可结合实际进行调整，明确规划范围、规划期限等内容。3.对已批复的专项规划，各部门要评估专项规划与已批准实施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和一致性。符合相关要求的专项规划，应尽快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空间审查，审查合格后及时提交成果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专项规划，应及时进行修订，按程序重新报批。4.对于在编及2025年启动编制的专项规划，按照本规定要求，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审查、报批和入库。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单独设立空间利用专章，满足要求的，可不再单独编制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